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特 急 粤发改价格函 〔⒛19〕 108号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⒛19年春运

期间客运价格管理协调工作及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 ):

为加强春运期间客运价格管理与协调工作,根据 《关于全力

做好 ⒛19年春运工作的意见》(发改运行 〔⒛ 18〕 1呢2号 )及 《广

东省春运工作规范 (⒛19年修订版 )》 部署,现就 ⒛19年春运期

间客运价格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春运价格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,社会关注度

高,影 响广泛,意义重大,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

该项工作的重要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,加强对春运期间旅客运价

工作的组织领导,周 密谋划,提早部署,完善春运客运价格管理

应急机制,努力保证旅客走得了、走得好。一是成立春运工作小



组,明 确工作责任,加强对本地区春运价格工作的组织领导,制

定春运期间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,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做到

早发现、早控制、早化解,及时高效的解决突出问题,确保春运

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二是继续落实春运期间
“
要情报告制度

”,要

安排专人负责,及时收集整理有关情况,保证联络人员手机 z小

时畅通,确保各项政策及有关情况的及时上传下达,对本地区发

生的突发事件以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、处理结果,要第一时间向

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反映。

各地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请于 1月 18日 前传真到我

委价格管理处 (陇 0ˉ83134175)。

二、严格执行各项运价管理规定

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运输企业的指导,严格执行

国家和省的各项政策。一是根据 《广东省定价目录 (2018年版 )》 ,

我省道路班车客运 (含旅游班线客运,下 同)价格以及道路班车

客运线路上的加班车客运价格、计费行包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,

由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;汽 车客运站收费实行市场

调节价 ,由 汽车客运站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。道路班车客运票价

公布相关规定按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 《关于印发(汽车运

价规则>和 (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)的通知》(交运发 〔⒛09〕 ”5

号 )执行,即 除政策性调价外,经营者变动运价应提前 2周 公布。

各地要注意做好对企业依法自主定价行为的引导和规范,确保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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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春运价格政策的贯彻执行。二是农村道路旅客运输价格授权市、

县人民政府制定,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运输价格。政府

指令性运输仍按 《省物价局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政府指令性道

路运输价格管理的通知》(粤价 〔⒛13〕 ” 号 )执行。三是严格执

行各项优惠减免政策,城市公交优惠减免按照当地政府制定政策

执行,严禁擅自涨价等行为,道路运输经营者按照交运发 〔⒛09〕

275号儿童票、优待票等相关规定,重大节假日小汽车高速公路免

费通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,铁路、民航、客轮的客运票价按照

国家、省规定的政策执行,以保障群众出行。

三、加强分析预警协调

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开展重点地区、重点线路春运期间

客运票价监测,加强比较分析和预警,遇异常情况应及时采取有

效的应对措施并第一时间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,特

别是对春运期间班车客运价格波动异常、乘客反映较大的线路 ,

及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,以便其采取相关处置措施。

四、加强政策咨询宣传

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畅通网络、来人来访等渠道,为 企

业、群众提供价格政策咨询服务,密切关注春运期间价费咨询热

点,及 时回复群众咨询,要加强与新闻单位和媒体的配合,充分

利用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等新闻媒体,加大对运价政策的宣传力

度,充分调动本地区客运企业参与春运工作的积极性,为 稳定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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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期间客运票价水平创造条件。

春运结束后,各地级以上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对春运价格

管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,并将总结材料于 3月 2日 前报我委 (价

格管理处 )。

公开方式∶不公开

伊和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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